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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112學年度第2學期 

公務訓練學程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 

開班計畫書 
 

一、依據： 

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辦法」、「國家文官學院公務學程實施計畫」及「國立暨

南國際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目標： 

為遵照政府加強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之宗旨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爲

因應國內外經濟情勢及政府體制與相關法治的劇烈變遷，本學期特與國家文官學院合作，

開辦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，提供具有晉升官等訓練資格之公務人員，預修習相關理論知

識，強化工作效能暨服務品質，增進行政管理能力。 

三、招生班別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公務訓練學程推廣

教育碩士學分班。 

四、招生對象： 

（一）未來 3 年具有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、警正警察人員晉升警監官等訓練、委

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、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及交通事業人員員級

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（以下簡稱各項晉升官等訓練）資格者為優先。有意願學習相關課

程之公務人員。  

（二）學歷：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及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畢業，得有學

位者，或依有關教育法令具備以同等學力報考研究所碩士班資格者，所稱以同

等學力參加進修者，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 

1、修滿大學或獨立院校各學系規定年限，因故未能畢業，持有修業證明書者。 

2、大學或獨立學院各學系肄業學員，未修習最後一年課程，持有修業證明書，

並經自學或從事與所習學科相關職業二年以上。 

3、專科學校畢業，持有畢業證書，其為三年制者應經自學或從事與所習學科相

關職業二年以上，二年制或五年制者應經自學或從事與所習學科相關職業

三年以上，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結業經資格考驗及格者，比照二年制專科辦

理。 

4、國立空中大學全修生修滿規定學分總數，經考試及格，持有畢業證書者。 

5、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技術士證資格者，曾從事工作經驗三年以

上，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者。 

五、招生人數：每科目招生人數以 15名為上限。 

六、開授課程及師資： 

公務訓練學程在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將開設課程如下，授課師資及課程資訊如下： 

課程 

名稱 

授課 

教師 

適用職等 

及科目 

學分

數 
授課時間 

上課 

地點 
課程目標 

組織行

為專題 

陳嫈郁 

副教授 

薦簡 
團隊領導與

部屬培力 

3 

自 113年 2

月 24日起， 

每週六 9-12

時，共計 18

暨南大

學人文

學院 3

樓 328-2

本課程著重以社會心

理學與工業心理學理

論為基礎，講析組織

過程中所涉及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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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 54小時 教室 論、管理實務與技

術、以及團體行為心

理層面應用例證的解

析。經由本課程的進

行，學生將更能理解

如何在實務組織中的

行為意涵並增進組織

管理的經營能力。 

危機處

理與談

判技術

專題 

吳若予 

副教授 

薦簡 
危機管理 

(含風險管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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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 5-7

月共 9次，

每週日上午

9-12時、下

午 13-16

時，共計 9

週 54小時。 

南投縣政

府綜合大

樓 1樓未

來教室 

本課程著重在講析談

判過程中所涉及的理

論、戰術與兵法推

演、以及於實地情境

應用例證的解析。 

*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請參考網址 https://dppa.ncnu.edu.tw/p/404-1028-3681.php 

七、評量方式：出席、課堂參與、報告。 

八、教學設備：本校圖書及教學資訊設備。 

九、上課時數：每門課 3學分，每 1學分 18小時。 

十、修讀學分：碩士學分班學員每學期修習之學分至多以 9學分為限。 

十一、學分抵免：修業期滿，依進修學員成績及出缺勤記錄發給學分證明；學員經入學考試（或

依教育部建立高等教育回流體系實施方案規定甄試）錄取本校相關研究所碩士

班後，其修習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抵免。 

十二、收費標準：每門課新台幣 15,000元整。 

十三、報名方式： 

1.通訊報名：545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行系； 

2.傳真報名：049-2915248； 

   3.網路報名：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 dppa@ncnu.edu.tw；以上三種方式擇一。 

十四、附則：本計畫經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審查會議通過後執行。 

十五、其他： 

1. 學員應於通知錄取後，依本校各推廣教育班次繳費方式與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。如

有特殊情形無法如期繳納者，應主動通知本校，惟至遲應於正式開課日前繳納完

畢，始得取得上課資格。 

2. 學員繳費後，如需退費，應持原繳費收據，依下列標準辦理退費： 

（1）本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

（2）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 9 成。 

（3）自實際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 1/3 者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 

（4）在班時間已逾全期 1/3者，不予退還。 

（5）已繳之代辦費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 

3. 修業期滿經教師評核及格者，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核發推廣教育學分結業證書；成

績不及格或缺課時數達上課總時數 1/3(含)者恕不核發結業證書。 

mailto:dppa@ncnu.edu.tw

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112-2學期 

公務訓練學程碩士學分班（碩士預修）學員報名表 

報名日期：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序號：          (由承辦單位填寫) 

姓名  性別 男  女 如何知悉本課程： 
(請在內打 V) 
報紙廣告  
電視廣告 
街頭傳單  
廣播電台廣告 
母校師生告知 
本校師生告知 
自己來電詢問 
親友告知  
其他： 

___________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聯絡 

電話 

家： 辦公室： 

手機： 

E-mail  

通訊地址  

服務機構 

名稱：  

職稱： 

最高學歷 
學校：  

科系：  
請注意： 

1.教育部規定:每人

每學期修讀碩士程

度學分班，最多選

讀9學分。 

2.修習一門課程(三

學分)學費為新台

幣15,000整，請依

此類堆。 

請勾選(V) 課程名稱 學分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(勿衝堂) 

 
組織行為
專題 

3   
暨大公行系 

(埔里) 

2/24 

(六) 
每週六09時~12時 

 

危機處理
與談判技

術專題 

3 
南投縣政府綜合大
樓1樓(南投市) 

4/14 

(日) 

每週日09時~12時 

每週日13時~16時 

      

      

總  計 1門課新台幣1萬5 仟元*__門=__萬__仟元整 

一、 本報名表資料均為屬實，若資料不實、報名已超額或人數不足或字跡模糊無法辨識時，學校得
拒絕本人之報名申請。 

二、 本人已仔細閱讀招生簡章內容，並已符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報名資格，瞭解
學校係以證件齊全者及報名先後順序優先錄取(如各開班系所另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)，且開課
後除發生重大傷害或重病、職務遷調、搬家等正當原因，能夠提出書面證明文件者可依本校規

定申請部份退費外，其餘均不得任意申請退選及退費。 

三、 洽詢專線  (049)2915247；報名傳真  (049)2915248  或 email至 wllin@ncnu.edu.tw 

四、 請確認繳交繳交文件如下： 1.報名表 

 2.學歷證明影本(圖檔, 缺件無法受理)  

 3.身分證影本正反面(圖檔, 缺件無法受理) 

 

（確認後請打Ｖ） 

mailto:wllin@ncnu.edu.tw

